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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人行道設置斜坡道申請書 
(103.09 版) 

※詳細申請辦法請參考「新竹市人行道設置斜坡道申請辦法」，以本府公告之申請辦法為基準 

一、茲依「新竹市人行道設置斜坡道申請辦法」第 條第 款，申請

於新竹市  區      路(街)  段  巷    弄    號前

人行道，設置    斜坡道。 

二、依下列情形擇一勾選並檢附文件： 

□(一)經營收費停車場、車庫或停車位者(依第四條第一款規定)： 

現況調查表、現況照片、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申

請日前一個月內)、申請人為自然人時，其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申請人為法人或行號者，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停

車場登記證影本。 

  □(二)建築物使用執照及核准平面圖有停車位註記者(依第四條

第一款規定)： 

現況調查表、現況照片、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申

請日前一個月內)、申請人為自然人時，其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申請人為法人或行號者，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建

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及核准平面圖影本。 

  □(三)車庫、停車位或停車場設置於私有未建築土地者(依第四條

第一款規定)： 

現況調查表、現況照片、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申

請日前一個月內)、申請人為自然人時，其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申請人為法人或行號者，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土

地所有權證明或使用同意書。 

□汽車 
□機車 
□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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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經營汽車買賣業、汽車保養業、汽車修理業、汽車裝潢業、

汽車美容業、汽車清洗業、車輪定位業、輪胎更換業、小

客車租賃業或計程車營業站、加油站或倉儲物流業，且其

營業場所內確有停車空間及停車之事實者（依第四條第二

款規定)： 

現況調查表、現況照片、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申

請日前一個月內)、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及其代表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加油站另需檢附核准

加油站出入口配置圖說影本）。 

  □(五)經營機車買賣業、機車保養業或機車修理業，且其營業場

所內確有停車空間之事實者(依第五條規定)： 

現況調查表、現況照片、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申

請日前一個月內)、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及其代表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六)申請地點有行動不便使用輪椅人士居住者(依第六條第一

款規定)： 

現況調查表、現況照片、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申

請日前一個月內) 、申請人為自然人之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殘障手冊影本或醫院診療書或

里辦公處證明書其中之一及房屋所有權狀影本或申請人設

籍證明文件其中之一。 

□(七)車站、郵局、銀行、區里活動中心、政府機關、學校、公

營醫院或其他相關公共場所(依第六條第二款規定)： 

現況調查表、現況照片、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申

請日前一個月內)、申請人為法人或行號者，公司登記證明

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公立學校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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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私營醫院、診所(依第六條第二款規定)： 

現況調查表、現況照片、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申

請日前一個月內)、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及其代表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開業證明影本。 

  □(九)非屬以上八類者(依第六條第二款及第七條規定)： 

現況調查表、現況照片、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申

請日前一個月內)、申請人為自然人，其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申請人為法人或行號者，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

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其他

相關證明文件。 

 

 

 

 

 

 

 

 

此致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養護工程科 

 

         申請人(公司)：           (蓋章) 

         連絡人：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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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斜坡道經申請核准後，應依本處核發之圖說，於核准日起三個月

內自行設置完成，並負擔費用；逾期未設置者，本處得廢止其許

可。但配合人行道更新工程申請核准者，得由工程主辦機關併人

行道工程一併施工。 

二、斜坡道及附屬設施，由申請人負責管理維護。 

三、斜坡道之使用，不得妨礙人行道上行人之通行。申請人如違規使

用或違反原設置目的之使用，一年內累計達三次者，經相關機關

現場會勘後，本處得廢止原核准設置斜坡道之處分，並限期命申

請人依周邊人行道標準(含原有樹穴、路樹)無條件修復。原申請

人於人行道修復後一年內，不得於同一地點重新申請設置斜坡道。 

四、原申請核准之原因消滅，申請人應依周邊人行道標準(含原有樹

穴、路樹)無條件修復。 

五、檢附文件如為影本時，應於會勘時備妥正本以茲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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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人行道設置斜坡道現況調查表 

一、申設位置：新竹市  區  路(街) 段  巷  弄  號。

二、擬設置斜坡道範圍現有公共設施： 

(一)□路燈、□綠帶、花檯、植栽區、□行道樹。 

(二)□人行道機車停車區、□汽車停車計時收費器、    

□標誌牌面。 

(三)□計程車招呼站、□公車站牌。 

(四)□人行道上排水溝蓋(集水井、清掃孔)。 

(五)□人行道上人手孔蓋(所屬單位：     )。 

(六)□消防栓。 

(七)□變電箱。 

(八)□號誌(含控制器及行人燈)、□標誌、□禁停紅線、   

□禁停黃線。 

(九)□其他(                )。 

三、擬設置斜坡道範圍前方道路上現有公共設施： 

(一)□路邊汽車停車格。 

(二)□機車停車彎、□機車停車格。 

附註： 

一、申設斜坡道範圍內若設置有計程車招呼站或公車站牌時，

須經本府交通局同意重新調整位置，始得設置。 

二、申設斜坡道範圍若設置有號誌、標誌或行道樹等公共設施

時，以不遷移為原則，若無法規避時，則以邀集相關機關

現場會勘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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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人行道設置斜坡道現況照片 

一、申設位置：新竹市   區   路(街)  段  巷  弄  號 
二、現況照片： 

 

 

 

 

 

 

 

 

 

 

 

 

 

 

一、申設位置範圍近照(能顯示出需設置斜坡道之目的，如：汽機車相關行業、

停車、銜接既有無障礙設施…) 

 

 

 

 

 

 

 

 

 

 

 

 

 

 

 

二、申設位置範圍遠照(能顯示人行道及道路之公共設施，含路樹、站牌、招

呼站、標線、停車格…) 

 



 
「 新 竹 市 人 行 道 設 置 斜 坡 道 申 請 辦 法 」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

受理申請於人行道設置斜坡道，特訂定

本辦法。。 

明定本辦法訂定目的。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本府，管理單

位為本府工務處。 

明定本辦法主管機關及管理單位。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斜坡道，係指為調整

人行道與道路間原有高差所興建之內

嵌式平緩斜坡，高低差與斜坡度應符合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之規

定，並分為下列三類： 

  一、汽車斜坡道：供汽車進出，其寬度

最小為二點七五公尺，最大八公

尺。 

二、機車斜坡道：供機車、腳踏車進出，

其寬度最小為零點九公尺，最大一

點五公尺。 

三、無障礙斜坡道：供輪椅進出，其寬

度最小為零點九公尺，最大一點五

公尺。 

明定斜坡道種類。 

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設置

汽車斜坡道： 

一、作為車庫、停車位或停車場通道之        

使用且確有停車事實。       

二、經營汽車買賣業、汽車保養業、汽  

車修理業、汽車裝潢業、汽車美容

業、汽車清洗業、車輪定位業、輪

胎更換業、小客車租賃業或計程車

營業站、加油站或倉儲物流業，且

其營業場所內確有停車空間及停

車之事實。 

明定得申請汽車斜坡道之情形。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設置

機車斜坡道： 

一、經營機車買賣業、機車保養業或機 

車修理業，且營業場所內確有停車

空間之事實。 

二、住家有機車出入需要，並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 

（一）設置地點距離最近斜坡道十五

公尺以上者。 

（二）設置地點至鄰近斜坡道間最小

淨寬度未達九十公分者。 

（三）設置地點至鄰近斜坡道間無平

順路面可通行者。 

明定得申請機車斜坡道之情形。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設置

無障礙斜坡道： 

一、設置地點有行動不便使用輪椅人士      

居住。 

二、車站、郵局、銀行、村（里）活動   

中心、政府機關、學校、醫院、診

所或其他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一百七十條列舉公共

建築物之場所，為銜接其建築物所

屬行動不便者設施通行動線。 

明定得申請無障礙斜坡道之情形。 

第七條  申請設置斜坡道者，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府提出： 

一、設置地點現況調查表及現況照片。

二、地籍圖謄本，並標示申請地點、斜  

坡道位置及相關道路名稱。 

三、申請日前一個月內之土地登記簿謄 

本（標示部、他項權利部）。 

四、申請人為自然人，其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申請人為法人或行號

者，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但政府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或公立學校免附。 

五、依第四條第一款規定申請者，並應

加附下列文件： 

明定申請斜坡道應檢附之資料。 



（一）對外營業之車庫、停車位或停車

場，其停車場登記證影本。 

（二）設置於建築物內或已建築土地之

車庫、停車位或停車場，其建築

物使用執照及核准平面圖影本。       

（三）設置於私有未建築土地之停車位

或停車場，其土地所有權證明或

使用同意書。 

六、依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申請者，並應

加附下列文件： 

（一）行動不便人士需使用輪椅相關證

明（如身心障礙手冊影本、醫院

診斷書或村（里）辦公處出具之

證明書等）。 

（二）申請人或其親屬所有之房屋所有

權證明或行動不便者設籍證明

文件。 

七、依前條第二款規定申請之私人機

構，並應加附開業證明影本。 

第八條  斜坡道經申請核准者，由申請人

於核准日起三個月內，依本府核發之圖

說自行負擔費用施工完成，並檢附完工

後之照片送本府備查。逾期未施工完成

者，本府得廢止其核准。       

配合人行道更新或改善工程設置者，得

由工程主辦機關併人行道工程一併施

工，其施工期限及費用負擔不適用前項

規定。 

明定核准設置斜坡道之有限期限。 

第九條  申請人施工時，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原有人行道應採先切割後打除方式 

辦理。 

二、圖面內含有之溝蓋、緣石等附屬設 

施應一併設置。 

三、立體停車場及地下停車場之汽車斜   

坡道出入口應加設車輛駛出感應

裝置及警示燈。 

明定斜坡道申請之規定。 



第十條  斜坡道、附屬設施及車輛經過之

區域，應由申請人負責維護管理，並不

得妨礙人行道上行人之通行。 

明定斜坡道之維護管理由申請人負責。 

第十一條  斜坡道違反原設置目的使用

或前條規定者，本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或一年內累計達三次

者，本府得廢止其核准。 

經本府廢止核准之斜坡道，應由申請人

於廢止後一個月內，依周邊人行道標準

恢復原狀，並將恢復原狀後之照片送本

府備查。 

明定斜坡道違反原設置目的之處置。 

第十二條  斜坡道申請核准之原因消滅

後，申請人應向本府申請廢止斜坡道，

並於本府同意廢止後一個月內，依周邊

人行道標準恢復原狀，並將恢復原狀後

之照片送本府備查。 

明定斜坡道之復原規定。 

第十三條  未依前二條規定恢復原狀

者，申請人二年內不得再申請設置斜坡

道，本府並得代為恢復原狀，其費用由

申請人負擔。 

明定斜坡道復原後再申請之期限。 

第十四條  斜坡道申請案件之現場勘

查、圖面繪製及施工等業務，本府得委

外辦理。 

明定受理申請斜坡道，得委外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

訂定公告。 

明定申請斜坡道所需書表，由本府另定

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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